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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傅校長培訓方案計畫112.08.17 

壹、計畫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11月7日北市教綜字第1076061579號函「臺北

校長學－學校卓越領導人才發展方案」。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年6月28日「臺北市第19屆教育審議委員會」會

議決議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透過培訓課程，強化師傅校長專業支持系統，以承擔輔導現任校長綜

理校務之職責，提升教育品質。 

二、協助師傅校長增能及拓展視野，藉由分享經驗，連結資源，深廣學習，

勝任實務諮詢及經驗傳承責任，提升輔導及影響力。 

三、建立師傅校長專業培訓制度，以提升輔導現任校長治理學校之專業能

力。 

四、建構培訓體系，提升師傅校長教育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層次，強化領

導素養，成為現任校長學習典範。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肆、實施對象        

一、目前或曾經擔任本市中小學校長培育班、初任校長導入方案、國中小

候用校長甄選觀察實習、國中小校長儲訓班師傅校長且有意願之現職

校長。 

二、曾任上述班別師傅校長且有意願之退休校長。 

三、完成「臺北校長學學校卓越領導人才發展方案」增能研習兩次（每次

36小時），取得通過證書且有意願之現職校長。 

        曾經獲得教育部師鐸獎及校長領導卓越獎之現職及退休校長得優先考

慮錄取。 

伍、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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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序漸進、穩健共好：涵養師傅校長領導能力，由理解政策到實踐精

進；由內部經營到策略聯盟及跨域學習，逐步漸進，提升師傅校長領

導知能，協助及輔導現任校長綜理校務，打造校長師徒制支持體系。 

二、協力合作、專業對話：培訓課程以實務演練為主、理論為輔，研討教

育現場實務問題。師傅校長分享經驗，激盪精進校務及解決問題方

法，秉持共享、參與合作及開放精神，建立專業對話機制，體現專業

實踐價值。 

三、創新突破、前瞻創價：協助師傅校長掌握世界教育思潮，對應國內翻

轉教育及創新經營校務需求，安排跨域學習及標竿學校參訪，與前瞻

創新系統鏈結，獲得啟發，跳脫框架思考，厚植創新能力。 

四、自主學習、反思前行：主動探究教育現場問題，透過自主學習，培養

反思動能及精進領導專業素養，打造「個性化」學習空間，力求成長，

以為現任校長塑立典範。 

 

陸、課程模組與學習時數 

    為培育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傅校長人才，豐富師傅校長專業素養，

強化領導實務訓練，提供符應時代需求與教育發展趨勢之培訓課程。其內容

概述如下： 

一、課程模組 

(一) 教育專業：帶領師傅校長掌握世界教育思潮、論議及轉化教育政策；

擘劃學校願景、帶動組織專業學習，營造支持性文化，實踐學習領導；

解析課綱及發展核心素養導向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等，精進教學品質。 

(二) 師傅引領：探討策略聯盟理論、分享互惠合作實務案例；解說系統領

導原則及步驟、如何鼓勵組織成員專業發展意願；輔導公開論述及主

持會議能力、學習激勵與對話技巧、建立內外部公共關係、積極管控

危機等。 

(三) 標竿學習：參觀異業，激盪創新及研發能量；參訪標竿學校，探索成

為標竿之成因及歷程，提升校務規畫及推展能力。 

(四) 自主學習：依興趣或自覺不足之處，尋找創新議題，訂定研究計畫，

透過反思，促進自我成長，為現任校長樹立典範。 

        上述課程模組之教育專業、師傅引領、標竿學習等為共同學習課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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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學習為彈性學習課程，必須先經相關單位審核通過（須檢附研習時數證明

或自主學習計畫）。 

二、學習時數：培訓課程合計27小時。 

        課程模組及名稱、內涵重點及學習時數詳見附表一。 

三、學習方式：主題說明、案例研討、諮詢對談、實務演練、工作坊、異

業學習、標竿學校參訪、自主學習等。 

 

柒、開班及學員人數：每學年視實際需要開設一班，每班二十人。 

 

捌、頒發證書 

一、 完成培訓課程學員，由本市教育局頒給「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師傅校長結業證明書」。 

二、 缺課超過三小時以上且未繳交自主學習成果報告學員不頒發證

書；上課遲到15分鐘則視同缺席該次研習，所缺時數應於下一期

程補修。） 

 

玖、預期成效 

一、提升師傅校長專業知能，建立支持系統，傳承經驗，陪伴現任校長綜

理校務，奠定本市校長師徒制基礎。 

二、透過培訓課程，師傅校長分享經驗，彼此激盪，提升領導知能，能勝

任承擔實務諮詢及經驗傳承責任。 

三、建立師傅校長培訓證書制度，賦予責任與榮譽感，發揮引領及支持現

任校長效能，落實臺北校長學－學校卓越領導人才發展方案。 

四、精進師傅校長輔導及引領現任校長領導專業能力，成為校長學習典

範。 

 

 拾、本實施計畫經費由年度相關經費補助。 

  拾壹、本實施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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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傅校長培訓方案試辦計畫課程模組內涵重點、學習

時數一覽表 

課程

模組 
課程名稱 內涵重點 

學習 

時數 

教育

專業 

教育政策論議 帶領掌握世界教育思潮、解讀及轉化政策等。 3小時 

學習領導實踐 
指導建構學校願景、帶動組織專業學習、促進學

習方案開展，營造支持性文化與激勵措施等。 
3小時 

教學品質精進 

有效解析課綱與實施準備、建構核心素養導向課

程與教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厚植教學領導

專業能力等。 

3小時 

師傅

引領 

策略聯盟競合 
引導策略聯盟理論探討、實務常見模式、分享校

際互惠合作案例等。 
3小時 

團隊增能學習 
探討系統領導實施原則與步驟、領導者與組織成

員互動模式，提升專業發展意願、深度與價值。 
3小時 

公共關係培力 

輔導公開論述及主持會議能力，掌握激勵與對話

技巧、解決問題策略、展現成熟圓融的人際關

係，內部凝聚共識、提振士氣，創造效率；外部

塑造形象，與社區人士及民意代表建立良好關

係、積極管控危機。 

3小時 

標竿

學習 

跨域學習交流 

藉由參觀異業，例如 AI人工智慧等，突破自我

侷限思考模式，從而獲得啟發，激盪創新及研發

能量。 

3小時 

標竿學校參訪 

安排參訪標竿學校，藉由分享，了解成為標竿之

成因及其發展歷程，萃取經驗，提升校務規劃及

推展能力等。 

3小時 

自主

學習 
（自行訂定） 

依自己興趣或自覺不足之處，尋找創新議題，訂

定研究計畫，鍛鍊自我，積極提升能力，不斷反

思與精進，並能完成報告，分享成果，成為現任

校長學習楷模。 

3小時 

培訓課程包含始業式、綜合座談、結業式等。  

總計 27小時 

 

 


